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立宗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方興中律師

            廖偉真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431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67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原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胡立宗係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

傷害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查本件上訴理由狀僅敘及對原

判決量刑不服之理由（本院卷第19至20頁），且被告及其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

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等語（本院卷第72頁），依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

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有關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罪

名，故就此部分，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及理

由。　

貳、駁回上訴之理由說明：

一、被告固以原審未考量其過失程度輕微，所處之刑顯有過重云

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惟按刑罰之量定，為法院之職權，

倘法院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所量定之刑並未

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

法。原審已就被告本案犯行，審酌被告為犬隻飼主，且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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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110年11月間即因告訴人受其飼養犬隻驚嚇而與告訴人

協議，被告於犬隻出門時會隨側牽繩，而明知應有效管理所

飼犬隻猶未為之，肇致所飼犬隻咬傷告訴人等過失程度與所

生危害程度，暨考量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表示歉

意，與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

予以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

算壹日。核原判決就刑罰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定刑範

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且所量處之刑度，相對於刑法第28

4條前段之法定刑即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範圍，顯無過重可言。

二、至被告上訴意旨稱其並未移動，距離告訴人2公尺，係告訴

人向前始致其犬隻受驚嚇而咬人云云，惟原判決已認定案發

當時告訴人為避免受犬隻攻擊，已在門口停留一段時間，並

無刻意向前，被告未有效管控其所飼犬隻肇致犬隻咬傷告訴

人，肇致犬隻向前咬傷告訴人等情（原判決第2至4頁），顯

無被告上開所指告訴人上前而招致犬隻受驚嚇之狀況，是被

告上訴指摘原審未考量其所辯情節、過失程度應屬輕微云

云，顯非有據。至被告雖稱有意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然告訴

人已具狀陳明不願憶起被咬時的害怕心情而無和解意願（本

院卷第47頁），是原判決所審酌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表

達歉意之犯後態度，亦無何違誤可指。被告仍執前詞指摘原

判決量刑不當，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于槿提起公訴，被告上訴，經檢察官江林達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葉韋廷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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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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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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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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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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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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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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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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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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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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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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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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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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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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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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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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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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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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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ight: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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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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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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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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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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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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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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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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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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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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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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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立宗




選任辯護人  方興中律師
            廖偉真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431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原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胡立宗係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查本件上訴理由狀僅敘及對原判決量刑不服之理由（本院卷第19至20頁），且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等語（本院卷第72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有關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故就此部分，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駁回上訴之理由說明：
一、被告固以原審未考量其過失程度輕微，所處之刑顯有過重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惟按刑罰之量定，為法院之職權，倘法院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所量定之刑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已就被告本案犯行，審酌被告為犬隻飼主，且前於民國110年11月間即因告訴人受其飼養犬隻驚嚇而與告訴人協議，被告於犬隻出門時會隨側牽繩，而明知應有效管理所飼犬隻猶未為之，肇致所飼犬隻咬傷告訴人等過失程度與所生危害程度，暨考量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表示歉意，與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核原判決就刑罰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且所量處之刑度，相對於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法定刑即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範圍，顯無過重可言。
二、至被告上訴意旨稱其並未移動，距離告訴人2公尺，係告訴人向前始致其犬隻受驚嚇而咬人云云，惟原判決已認定案發當時告訴人為避免受犬隻攻擊，已在門口停留一段時間，並無刻意向前，被告未有效管控其所飼犬隻肇致犬隻咬傷告訴人，肇致犬隻向前咬傷告訴人等情（原判決第2至4頁），顯無被告上開所指告訴人上前而招致犬隻受驚嚇之狀況，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未考量其所辯情節、過失程度應屬輕微云云，顯非有據。至被告雖稱有意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然告訴人已具狀陳明不願憶起被咬時的害怕心情而無和解意願（本院卷第47頁），是原判決所審酌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表達歉意之犯後態度，亦無何違誤可指。被告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于槿提起公訴，被告上訴，經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葉韋廷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立宗


選任辯護人  方興中律師
            廖偉真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
年度易字第431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67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原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胡立宗係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
    傷害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查本件上訴理由狀僅敘及對原
    判決量刑不服之理由（本院卷第19至20頁），且被告及其辯
    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
    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等語（本院卷第72頁），依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
    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有關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罪名
    ，故就此部分，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　
貳、駁回上訴之理由說明：
一、被告固以原審未考量其過失程度輕微，所處之刑顯有過重云
    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惟按刑罰之量定，為法院之職權，
    倘法院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所量定之刑並未
    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審已就被告本案犯行，審酌被告為犬隻飼主，且前於民
    國110年11月間即因告訴人受其飼養犬隻驚嚇而與告訴人協
    議，被告於犬隻出門時會隨側牽繩，而明知應有效管理所飼
    犬隻猶未為之，肇致所飼犬隻咬傷告訴人等過失程度與所生
    危害程度，暨考量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表示歉意
    ，與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
    以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核原判決就刑罰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
    ，亦無顯然失當情形，且所量處之刑度，相對於刑法第284
    條前段之法定刑即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範圍，顯無過重可言。
二、至被告上訴意旨稱其並未移動，距離告訴人2公尺，係告訴
    人向前始致其犬隻受驚嚇而咬人云云，惟原判決已認定案發
    當時告訴人為避免受犬隻攻擊，已在門口停留一段時間，並
    無刻意向前，被告未有效管控其所飼犬隻肇致犬隻咬傷告訴
    人，肇致犬隻向前咬傷告訴人等情（原判決第2至4頁），顯
    無被告上開所指告訴人上前而招致犬隻受驚嚇之狀況，是被
    告上訴指摘原審未考量其所辯情節、過失程度應屬輕微云云
    ，顯非有據。至被告雖稱有意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然告訴人
    已具狀陳明不願憶起被咬時的害怕心情而無和解意願（本院
    卷第47頁），是原判決所審酌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表達
    歉意之犯後態度，亦無何違誤可指。被告仍執前詞指摘原判
    決量刑不當，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于槿提起公訴，被告上訴，經檢察官江林達到庭
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葉韋廷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易字第448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胡立宗


選任辯護人  方興中律師
            廖偉真律師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431號，中華民國112年2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9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本院審理範圍：
　　原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胡立宗係犯刑法第284條第1項之過失傷害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查本件上訴理由狀僅敘及對原判決量刑不服之理由（本院卷第19至20頁），且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已陳明對於原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等語（本院卷第72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有關被告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故就此部分，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　
貳、駁回上訴之理由說明：
一、被告固以原審未考量其過失程度輕微，所處之刑顯有過重云云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惟按刑罰之量定，為法院之職權，倘法院已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所量定之刑並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已就被告本案犯行，審酌被告為犬隻飼主，且前於民國110年11月間即因告訴人受其飼養犬隻驚嚇而與告訴人協議，被告於犬隻出門時會隨側牽繩，而明知應有效管理所飼犬隻猶未為之，肇致所飼犬隻咬傷告訴人等過失程度與所生危害程度，暨考量被告犯後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表示歉意，與其素行、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予以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核原判決就刑罰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情形，且所量處之刑度，相對於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法定刑即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範圍，顯無過重可言。
二、至被告上訴意旨稱其並未移動，距離告訴人2公尺，係告訴人向前始致其犬隻受驚嚇而咬人云云，惟原判決已認定案發當時告訴人為避免受犬隻攻擊，已在門口停留一段時間，並無刻意向前，被告未有效管控其所飼犬隻肇致犬隻咬傷告訴人，肇致犬隻向前咬傷告訴人等情（原判決第2至4頁），顯無被告上開所指告訴人上前而招致犬隻受驚嚇之狀況，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審未考量其所辯情節、過失程度應屬輕微云云，顯非有據。至被告雖稱有意與告訴人洽談和解，然告訴人已具狀陳明不願憶起被咬時的害怕心情而無和解意願（本院卷第47頁），是原判決所審酌被告並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表達歉意之犯後態度，亦無何違誤可指。被告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即非有據。
三、從而，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詹于槿提起公訴，被告上訴，經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蔡廣昇
                                      法　官  葉韋廷
                                      法　官  汪怡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妤瑄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7 　　日



